
第四條附表二

備 註

填表說明：
一、本表由與請獎事實有關之機關(構)或團體推薦填寫一式二份，由本會或所屬機
關推薦者由本會相關單位或所屬機關填寫一式二份。

二、「具體事蹟」欄應詳細敘明具體內容，如篇幅不足時，可另紙接寫粘附。
三、「適用條款」欄，應敘明擬適用頒給辦法某條某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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